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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与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况 

2016 年 5 月 9 日，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电

广传媒”）与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福建广电网络”）在福州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从推进“三网融合”、“宽带中国”、“互联网+”以及“网

络+资本”战略实施的全局高度谋划福建、湖南两省广播电视网络合作的新思路，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创新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建立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共同构建合作与发展新格局。 

 

    二、合作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589594592Q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华林路 207号金鸿达中心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张远 

注册资本：2亿元 

经营范围：建设、管理、经营、维护广播电视信息网络；从事有线广播电视

传输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无线广播

电视信号的传输服务；有线广播电视设备、信息设备、百货家电的销售、租赁；

通讯产品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对文化和信息产业进行投资；

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作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资本合作 

1、合作双方共同推动广电“网络+资本”转型升级； 

2、甲方（福建广电网络）明确乙方（电广传媒）为福建广电网络重要战略

投资者； 

3、合作双方可以采取合适的方式适时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共同投资打造产

业生态链。 

（二）人才交流合作 

合作双方共同建立互派管理人员挂职学习和交流的机制，建立联合举办技

术和业务研讨机制，互相学习和借鉴对方的理念与经验，实现双方才智资源共享。 

（三）经营管理合作 

合作双方在经营管理、营销策划、市场开拓和改革创新等方面加强沟通与

交流，相互分享经验。 

（四）具体项目合作 

合作双方共同制定、修订具体合作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1、互联互通项目 

尽快实现甲乙方网络互联互通。互联网业务逐步成为广电网络主营业务，面

对互联网业务出口瓶颈，两省广电网络应尽早实现互联互通，特别是在 IDC 业务

资源等方面实现互补、共享。 

2、网建集采项目 

合作双方成立联合技术项目组，共同研究制定网络建设改造、平台系统建设

等技术标准，并根据最终确定的标准体系实施光纤、光机等大宗网络器材设备的

共同招标和集中采购。 

3、电视商城项目 

合作双方共同探讨电子商务、电视购物、互联网金融等互联网业务，条件成

熟时共同投资设立相关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4、内容运营项目 



合作双方开展内容运营方面的合作，在节目采购、互动内容产品研发等内容

业务上，形成紧密型联盟，共同对外采购节目内容(包括付费频道)以及增值项目，

共同研发和运营推广互动内容新产品。合作双方在内容制作、视讯生产等方面进

行人员交流，相互借鉴运作经验和方法。 

 

四、合作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公司继与天津、广州、大连、新疆、河北、

青海等省市广电网络实现合作之后，推动跨区域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福建广电

网络是福建全省有线电视网络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规划的

唯一主体，福建和湖南两省广电网络发展各有优势，本次合作将发挥各自的引领

优势，在资本合作、人才交流、经营管理、互联互通、电视商城、内容运营等领

域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促进公司网络业务的创新发展，提升公司网络业务

的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本次系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上述战略意图的实施尚需另行签订具体合作

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9 日 




